
Disclosure�信息披露

A09

■

2019

年

12

月

11

日 星期三

股票代码：

600704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

2019-089

物产中大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胜诉，二审诉讼待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

●涉案的金额：330,394,341.61�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上诉案件尚未正式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

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诉讼截至上年末已计提坏账准备 3988.29�万元。

一、 本次诉讼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金属” ）与山东鲁丽钢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东鲁丽” ）等公司的合同纠纷事项，公司于2018年9月5日和2019年8月17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进行了披露，详见公司公告

2018－051、2019－060号。

近日，物产金属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19）最高法民终1948号】，山东

鲁丽、鲁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丽集团” ）、寿光市鲁丽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丽木

业” ）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2018）浙民初39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已受理，物产金属为被上诉人。 山东鲁丽、鲁丽集团、鲁丽木业上诉请求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初39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物产金属的诉讼

请求.

（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物产金属承担。

二、一审判决情况

公司于2019年8月17日披露， 物产金属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签发的《民事判决书》【（2018）

浙民初39号】对上述诉讼进行了判决，主要情况如下：被告山东鲁丽向物产金属归还相关本金，并支付

相关欠付利息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如山东鲁丽不能按时履行，物产金属有权以山东鲁丽、鲁丽集团抵押

的相关设备、设施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款项优先受偿，被告鲁丽集团、鲁丽木业、薛茂林、

薛明浩、 张福英、 宋树真承担相关连带清偿责任等。 具体判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7日披露的

2019-060公告。

三、本次公告的上诉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案件尚未正式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诉讼截至上年末已计

提坏账准备 3988.29�万元。

四、备查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19）最高法民终1948号】及山东鲁丽、鲁丽集团、鲁

丽木业提交的民事上诉状。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及时披露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

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1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成都渝三峡油漆有限公司100%股权 24678.42 24545.3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西河镇成洛路以北、 跃进路以东的一宗工于2007

年取得，出让年限至2057年6月19日止，土地面积54617.96平方米。 该宗地现城市规划用途为住宅、

住宅兼商业用地，规划容积率为2.5，出让净地面积59亩（39333.53平方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4546

2 重庆九睿鑫贸易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21796.88 21796.88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组团O分区001-2/02地块，占地面积5.7359万㎡，容积

率不大于1.8，土地用途为R2-二类居住用地，商住比例2:8。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1796.88

3 重庆鹏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95%股权 302929.519629 64156.436071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重庆市江北区石马河片区的在建工程及土地，土地面积为 172220.2平方米；土

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 商业、 商务用地； 可建建筑规模为553124.41平方米， 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407909.94平方米（住宅 355890.18平方米，商业 47926.86平方米，车库455.92平方米，配套及其他

3636.99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145214.47平方米（车库145062.08平方米，配套及其他 152.39平

方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60949

4 华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5%股权 291329.57 100091.36

标的企业是国家科技部认可的国内首家以“科技融资租赁” 为主要服务手段的全国性综合金融服务

公司，西部地区首家直接兼营商业保理的租赁企业，主要从事直接租赁、转租赁、回租赁、杠杆租赁、

委托租赁、联合租赁、项目租赁、跨境租赁等融资租赁业务。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5600

5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42852.88 2286.43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市彭水县靛水新城的两宗总计306.85亩的土地。土地性质为其他普通

商品住房用地，总计容面积为502896.6平方米，折算楼面地价评估值仅为852元/平方米，其中住宅用

地出让年限50年，商业用地出让年限40年。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286.43

6 重庆优世通商贸有限公司100%股权 50899.16 50873.72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市合川区小安溪片区地块1宗，占地面积约12.8469万㎡，计容面积约

38.54万㎡，容积率不高于3，折算后楼面价约1350元/㎡，商住比例（商业20%、住宅80%）

52000

7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13%股权 -- 724600

标的企业系集煤炭、电力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新型能源公司，主要从事煤炭开采、洗选加工、煤炭销

售、发电、配售电等业务。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94198

8 重庆渝赢物流有限公司100%股权 43172.75 42346.74

标的企业实际未经营物流相关业务，主要进行了房地产投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海

尔路825号房屋1幢。 房产建成于2013年，建筑面积共53796.76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用途为办公

用房。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共7033.10平方米，用途为工业/仓储用地，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60年11月26日。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38154.42

9 重庆医药公信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55%股权 2365.27 2096.58

标的企业致力打造“互联网医疗+B2B2C+O2O”线上线下互融互通的医药电商新模式，实现医和药

相结合的服务闭环。已发展门店共329家（含加盟店及直营店5家），覆盖重庆市24个区县。建立了远

程医药咨询平台，实现在线咨询，医生在线开具用药建议，药师在线审核，公信网门店接收用药建议

并指导消费者购买药品等核心功能。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1081.68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公开拟募集资金总额

公开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

比例

1

重庆市城投金卡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项

目

增资企业注册资金为39827.58万元，是一家主要经营交通信息卡的技术开发和服务、智能交通系统设备制造、

销售的区域龙头企业。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不低于21787.2万元 10.76%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评估值（万元）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18号附1号、附2号、附3号房产

标的位于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商圈，紧邻香港城、现代广场、九街花市等商业集中区域，位置非常优越。 标的建

筑面积约2284.8㎡，房屋用途为商业服务，土地用途为其他商服用地，土地性质为出让。 标的楼层为临街一、二

层，第一层面积约1100㎡，第二层约1184.8㎡。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7414.18 6673

2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通航路9号1幢等6处房产、 土地使

用权、构附着物及设施设备

项目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龙兴航空产业园内，占地261亩，土地性质为出让，用途为其他商业服务用地，使用期

限至2064年1月31日。 项目总计容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目前已建成6.5万平方米，含3栋教学楼、1栋食堂、2栋

宿舍、1个足球场、2个篮球场。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49698.39 39858.11

3 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2号房产

标的位于重庆市解放碑小什字核心区域，建面约895.98㎡，其中临街一层建面为557.54㎡为商业门面，二层建

筑面积为338.44㎡。 适合以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作为营业网点或办公场所使用。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3630 3630

证券代码：

603557

证券简称：起步股份 公告编号：

2019-112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2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青田县油竹新区侨乡工业园区赤岩3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5,591,3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00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章利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达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雷新途、王丽萍、李有星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周波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吴剑军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实施地点及方式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589,379 99.9992 2,000 0.000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589,379 99.9992 2,000 0.000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实

施地点及方式的议案

10,600 84.1270 2,000 15.8730 0 0.0000

2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0,600 84.1270 2,000 15.873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2为普通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君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若飞、陈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形成的《起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1日

股票代码：

000750

股票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2019-83

债券代码：

118990

债券简称：

18

国海

C1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一期）

2019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 12月 12日发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8国海C1” 或“本期债券” ，债券代码118990)。 本期债券将

于2019年12月12日支付2018年12月12日至2019年12月11日期间的利息。 本年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

2019年12月11日，凡在2019年12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享有本次派发的利

息。

根据《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为确保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18国海C1

3.债券代码：118990

4.发行总额：人民币17.50亿元

5.发行方式：非公开方式发行

6.发行对象：符合《证券公司次级债管理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机构投资者，且不超过200名。

7.存续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3年

8.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5.71%

9.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8年12月12日起至2021年12月11日止。

10.计息方式及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

不另计利息。

11.起息日：2018年12月12日

12.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9年至2021年每年的12月12日。 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付息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3.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1年12月12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

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4.信用级别：本期债券无评级

1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6.次级条款：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清偿顺序在发行人的普通债之后；本期债券与发行人已经发行

的其他次级债务处于同一清偿顺序；除非发行人结业、倒闭或清算，投资者不能要求发行人加速偿还本

期债券的本金。

17.受托管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19.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18国海C1” 票面利率为5.71%，每手（面值1,000元）本期债券本次付息金额为人民币

57.10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每手实际取得的利息金额为人民币45.68元，非

居民企业（包含QFII、RQFII）每手实际取得的利息金额为人民币57.10�元。

三、债权登记日、除息日、付息日、下一付息期起息日和下一付息期票面利率

1.债权登记日：2019年 12月 11日

2.除息交易日：2019年 12月 12日

3.债券付息日：2019年 12月 12日

4.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19年 12月 12日

5.下一付息期票面利率：5.71%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19年12月11日（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债券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期债券的付息。 根据本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

的委托代理债券付息申请，本公司将在本期债券付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本次付息资金足额划付

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

券本次付息资金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认可的其他机构）。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本期债券付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将终止本次委托代理债券付息服务，后续本期债券的付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

如本公司自行办理本期债券的付息工作，本公司将在完成网下兑付后，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

债券退出登记资料并办理退出登记手续。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 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

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

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等规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

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

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因此，

对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

缴纳。

七、咨询联系方式

1.发行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春梅

咨询地址：南宁市青秀区滨湖路46号国海大厦

邮政编码：530028

咨询联系人：刘贵明

咨询电话：0771-5510626

传真电话：0771-5539055

2.受托管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杨帆

咨询电话：010-56513000

传真电话：010-56513103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300450

证券简称：先导智能 公告编号：

2019-128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导智能” 或“发行人” 、“公司” 、“本公司” ）和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

令[第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实施细则（2018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2018年12月修订）》

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先导转债” ）。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9年12月10日，T-1日）收市后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

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流程、申购和缴款、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均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投资者关注。 主要变化如下：

1、本次可转债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19年12月11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

T日9:15-11:30，13:00-15:00。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时，需在其优先配售额度之内根据优先配售的可

转债数量足额缴付资金。 原股东及社会公众投资者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

购资金。

2、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主承销商发现投

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

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3、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申购一经确认不得撤销。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

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

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4、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9年12月1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张。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

主承销商包销。

5、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由主承销商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00,000万元的部分由承销团包销。 包销基数为100,000万元，主承销商根

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承销团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30,00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主承销商将启动

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由主承销商

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6、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

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

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

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

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7、本次发行的承销团成员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申购。

8、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仅使用新增股份转股。

9、投资者须充分了解有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认真阅读本公告的各项内容，知悉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和配售原则，充分了解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与市场风险，审慎参与本次可转换

公司债券申购。 投资者一旦参与本次申购，主承销商视为该投资者承诺：投资者参与本次申购符合法律

法规和本公告的规定，由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认真阅读2019年12

月9日（T-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的《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无锡先导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发行提示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19]230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先导转债” ，债券代码为“123036” 。

1、本次发行100,000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10,000,000张。

2、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9年12月10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

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发行。

3、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先导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19年12月10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

册的持有先导智能的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1.1344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 再按100元/

张的比例转换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原股东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实际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采用网上配售，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

“380450” ，配售简称为“先导配债” 。 原股东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实际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如原股

东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原因导致无法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的，则应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

进行配售。 上述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原因无法网上行使优先认购权的原股东应按《发行公告》的要求，

正确填写《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原股东网下优先认购表》（以下简称“《网

下优先认购表》” ），并准备相关资料发送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电子邮箱：project_xdzncb@citics.

com。

网上配售不足1张部分按照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 ）执行，即所产生的不足1张的优先认购数量，

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为1张，循环进

行直至全部配完。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881,446,270股，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 原股东最多可优先认购约9,

999,126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10,000,000张的99.991%。 由于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申购。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

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4、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12月10日（T-1日），该日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

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5、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申购，申购代码为“370450” ，申购简称为

“先导发债” 。 每个账户最小申购数量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

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6、发行时间：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19年12月11日（T日）。

7、本次发行的先导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先导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8、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先导转债” ，债券代码为“123036” 。

9、本次发行并非上市，上市事项将另行公告，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10、请投资者务必注意公告中有关“先导转债” 发行方式、发行对象、配售/发行办法、申购时间、申

购方式、申购程序、申购价格、申购数量、认购资金缴纳、投资者弃购处理等具体规定。

11、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他人违规融资申购。 投资

者申购并持有先导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认购时间为2019年12月11日 （T日）9:15-11:30，

13:00-15:00。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

数按每股配售1.1344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100元/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购先导转债；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按其实际可优先认购总额获得配售。

原股东持有的“先导智能” 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

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如原股东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原因导致无法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的， 则通过网下认购的

方式在主承销商处进行认购和配售。 上述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原因无法网上行使优先认购权的原股东

应按《发行公告》的具体要求，正确填写《网下优先认购表》，并准备相关资料。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2019年12年11日 （T日） 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 即9:

15-11:30，13:00-15:00，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发行公告规定

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一经申报，不得撤单。

申购代码为“370450” ，申购简称为“先导发债” 。每个账户最小申购数量为10张（1,000元），每10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

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和持有可转债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

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金额不得超

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

投资者参与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

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个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

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申购日当日，网上投资者不需缴纳资金。

当有效申购总量大于网上发行总量时，按每10张（1,000元）确定一个申购号，并按顺序排号，而后

通过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每一个中签号码可以认购10张先导转债。 网上投资者应根据2019年12月

13日（T+2日）公布的中签结果，确保其资金账户在该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

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

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只数合并计算。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或当原

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并由主承销商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2019年12月16日（T+3日）16:00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统计网上认购结果，确定是否

中止发行。如中止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19年12月17日（T+4日）刊登中止发行公

告，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承销团对认购金额不足100,000万元的部分承担余额包销责任。 包销基数为100,000万元。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承销团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

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30,00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

发行措施，并由主承销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

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五、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1、发行人：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锡路20号

联系电话：0510-81163600

联 系 人 ：缪龙飞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010-60837682

联 系 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1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9日

2018年6月2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9-228)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12月09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12

月12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7224�

20.8990�

34.6887�

15.1168�

11.8934�

15.7073�

12.4762�

13.5345�

10.7628�

5.6537�

10.5781�

10.4985�

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上市辅导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要求， 为提高股

票发行上市透明度，防范化解证券市场风险，保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本公司愿接受社会各界和公众的舆论监督。

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世纪十八路（内蒙古中环光伏材

料有限公司院内）；法定代表人：张良；联系人：于宏宇；

联系电话：0471-3252496；传真：0471-3252358；电子

邮箱：yuhy@ojingquartz.com；辅导机构：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的举报电

话：0471-4939931；通讯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东方君座D座20层；邮编：010090。

特此公告。

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1日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１

，

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１４２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天迈科技”，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８０７

”。

２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

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参考发行人

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

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７．６８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００

万股。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Ｔ＋２

日）结束。

４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６

，

９５５

，

５４９

（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９９

，

７７４

，

１０６．３２

（

３

）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款的股份数量（股）：

４４

，

４５１

（

４

）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款的金额（元）：

７８５

，

８９３．６８

５

、网上中签投资者未足额缴款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４４

，

４５１

股，包销金额为

７８５

，

８９３．６８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２６％

。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

者缴款认购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６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５２３０７９

发行人：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特别提示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嘉必

优”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338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或“国泰君安” ）协商确定本次 A 股发行数量为 3,000 万股。 其中初

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4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 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24.3999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

量的 10.81%，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25.6001 万股

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910.6001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41%；网上发行数量为 765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59%。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

量2,675.6001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23.90 元 /股。

发行人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嘉必优” A 股 765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

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

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

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

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9 年 12 月 12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

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

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

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

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263,090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22,664,307,5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为 0.03375351%。

配号总数为 45,328,615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100,045,328,61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324.3999

万股，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差额 125.6001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网下

发行数量为 1,910.6001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 765.0000 万股。

同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2,962.65 倍， 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

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267.6000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643.0001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的 61.4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032.600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总量的 38.59%。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55606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T+1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会议室进行本

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 （T+2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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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